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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前5:16-24




弟兄們，你們16應常歡樂，17不斷祈禱，18事事感謝：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對你們所有的旨意。19不要消滅神恩，20不要輕視先知之恩；21但應當考驗一切，好的，應保持；22各種壞的，要遠避。23願賜平安的天主親自完全聖化你們，將你們整個的神魂、靈魂和肉身，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臨時，保持的無瑕可指：24那召你們的是忠信的，他必實行。
上下文：
保祿在第二次傳教旅程中（宗16-18），離開得撒洛尼後，經貝洛雅到了雅典。他在雅典得悉得撒洛尼信友受到猛烈迫害，遂打發弟茂德前往探望；及至弟茂德由得撒洛尼返來時，保祿已轉到了格林多（宗18:5），弟茂德遂到那裡報告得撒洛尼的近況。保祿便寫這信勸勉信友，並糾正一些謬誤。這封信是保祿書信及新約中最早的作品，約寫於公元51和52年之間，地點是格林多（格前則約寫於55年），比最早寫成的福音（馬爾谷福音約於70年左右寫成）差不多要早二十年。
保祿在結束這封信前，給予得撒洛尼信友五項勸言（5:12-22），然後祝願他們成聖（5:23-24）。這五項勸言分別是：（1）敬愛神長（5:12-13）；（2）勸勉閑蕩、怯懦、軟弱的人（5:14）；（3）勿以惡報惡（5:15）；（4）歡樂、祈禱、感恩（5:16-18）；（5）善用神恩（5:19-22）。

今日的選讀包括最後兩項勸言。（4）歡樂、祈禱、感恩（5:16-18），是信徒活於天主內的真正態度。「應常…不斷…事事…」表示一種恆常的態度。人在心中有這三種態度才合乎天主的聖意，這點在耶穌的生活中已完全給我們顯露了。（5）保祿勸信徒看重聖神所賜的恩惠，不要違背，更不要擯棄。最後，他更懇求「賜平安的天主」完全聖化得撒洛尼信友。

釋經：

－「應常歡樂」（pántote chaírete）（16）：「歡樂」或「喜樂」（chaíro）這動詞，在希臘文的祈使語氣（imperative）中，多用作一種請安或問候語，這與路1:28天使向瑪利亞的請安相同（“chaíre”「萬福！」也可譯作「喜樂罷！」）。信友雖有困苦艱難，但不能動搖在主內所懷有的救恩的喜樂。保祿在斐4:4也說：「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，我再說：你們應當喜樂！」喜樂應成為基督徒的標誌。

－「不斷祈禱」（17）：祈禱不在乎時常口誦（參看瑪6:7不是多言便可獲俯聽），而是在心中常與主契合；雖不言語，而是真正最可貴的祈禱。時常祈禱的勸喻常出現在新約中：路18:1；羅1:9；12:12；弗6:18；斐1:3-4；4:6；哥1:3；4:2；得前1:2；2:13；5:17；得後1:11；弟前2:8；5:5；弟後1:3。

在東方教會的傳統中，這勸喻成了一個不斷有節奏地重複「耶穌禱文」的理由。（參看《俄羅斯朝聖者之旅》The Way of a Pilgrim，原文為俄文。）

－「事事感謝」（18）：信友雖受試探磨煉，仍時常感謝。信德告訴我們：這一切都是天主為救我們所安排的。不僅為了所得的福樂，甚至為了一切禍患，都要一一感謝。約伯說：「我赤身脫離母胎，也要赤身歸去；上主賜的，上主收回，願上主的名受到讚美！…難道我們只由天主那裡接受恩惠，而不接受災禍嗎？」（約1:21；2:10）。

－「不要消滅神恩」（19）：原文本作：「別熄滅神」（to pneúma me sbénnute），「神」既指「聖神」，因「聖神」以「火」與「熱」為象徵（宗2:3; 18:25；羅12:11）。此處「神」是指聖神賜給信友的奇恩和七恩並寵愛等。保祿勸信徒看重聖神所賜的恩惠，不要違背，更不要擯棄。（保祿在格前12-14對神恩有詳盡討論。）
－「不要輕視先知之恩」（20）：在神恩中相當尊貴的是「先知之恩」（propheteías參看格前14:1-39），因為有此神恩的人是代表天主發言教訓、安慰、鼓勵信徒（格前14:3）。因此保祿首先叫人尊重此恩。

－「好的，應保持；各種壞的，要遠避」（21-22）：然而「先知」有真假之分，他們的話不是全由天主而來；因此聽眾要審斷好壞，凡是好的要保持（21），壞的要遠避（22）。為判斷好壞，天主又賜了分辨善惡的神恩（格前12:10，即所謂「辨別神類」discernment of the spirits），令信友不致誤入歧途（格前14:29；若一4:1-3）。

－「賜平安的天主」（23）：保祿用23-24兩節祈禱辭作結。這祈禱是懇求「賜平安的天主」（ho theós tes eirénes，亦見得後3:16；羅15:33；16:20；格前14:33等），完全聖化得撒洛尼信友。聖經中的「平安」（shalóm – eiréne - pax）非指一個靜止的觀念，而是動態的，它指一個人的完美、健康、無殃而充滿活力幸福的生命，是指個人或團體物質生活的富裕美滿，個人或團體精神生活的愉快、舒暢（見出18:23；民8:9；11:31）；也正因此，平安是上主的莫大恩賜（詠29:11；35:27；依26:12；45:7）。司祭祝福時，祈求上主的平安降在以民身上（戶6:26）。

－「完全聖化你們」（23）：是使人的「整個的神魂、靈魂和肉身……無瑕可指（amémptos）。」關於「神魂、靈魂和肉身」三者，在希臘哲學和淮羅（Philo）作品中雖有類似的「三元論」（此處之「神魂」，他們稱為「悟司」或「理性」），但保祿的說法決不是來自希臘哲學。從保祿在其他書信中對這三個名詞的意義和用法，另外格前2-3兩章，可以了解此三名詞的意義。

－所謂「神魂」（pneúma - spiritus）是指天主聖神所祝聖所居住的靈魂，即現今所稱「有寵愛的靈魂」。

－所謂「靈魂」（psyché - anima）是理性生活的本源，僅指具有本性一切能力的靈魂，尚未得聖寵的提高。

－所謂「肉身」（sóma - corpus）是指人一切物質的本源。

一個人有靈魂有肉身還不夠，必須聖化後才是基督徒。保祿祈禱的意向是：叫人不拘是他的自然性體，或是他因聖神聖化的超自然的性體，到主再來時都應當保持的無玷無瑕。

－「那召你們的是忠信的，他必實行」（24）：為達到這個目的，人的本性品德和能力是辦不到的，必須由天主賞賜；為此必當祈求。但天主當初既已召選了得撒洛尼人，信實的（pistós）天主也必完成已開始的工作。天主信實無比，所言必踐的道理，亦見得後3:3；格前1:9；10:13；格後1:18；斐1:6。（中文許多詞語具有等級區別，“pistós”在上級稱「信實」，在下級稱「忠信」。）

*   *   *

將臨期第三主日，按拉丁教會傳統稱為「喜樂主日」（Gaudete），因為當日進堂詠用斐4:4「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，我再說：你們應當喜樂！」（Gaudete in Domino semper. Iterum dico: Gaudete!）。這與得前5:16這句話 「應常歡樂」（semper gaudete）互相輝映。

梵二前將臨期第三主日的第一篇讀經常是斐4:4-7，梵二禮儀改革後，則分三年循環，第二篇讀經分別是：（甲年）雅5:7-10你們該忍耐，堅固你們的心；（乙年）得前5:16-24應常歡樂，不斷祈禱，事事感謝；（兩年）斐4:4-7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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